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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十八點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七十八年十月四日以農輔字第八○六○三三○A

號公告訂定發布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並於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九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九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九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九十九年六月二日、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百零一年十月四日、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八

日修正。 

鑑於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第十九條規定不予核貸事項移列至

第二十一條，爰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十八點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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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十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十八、貸款經辦機構除其他貸

款辦法或要點另有規

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貸款用途及經營狀

況查驗： 

 (一)貸放後六個月內，

應確實查驗相關

資金用途是否符

合核定之貸款用

途並作成書面紀

錄。 

 (二)前款查驗後於貸款

存續期間，應視借

款人還款情形，再

辦理查驗，確實查

驗借款人是否實

際經營及有無違

反辦理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辦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

情事並作成書面

紀錄。 

     借款人未依貸款

用途運用、未實際經營

或經營狀況違反辦理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者，貸款經辦機構應督

促限期改正，無法改正

或未依限改正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

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

息差額補貼應繳還農

委會。 

    貸款之查驗人員

不得由該貸款招攬人

員擔任。 

十八、貸款經辦機構除其他貸

款辦法或要點另有規

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貸款用途及經營狀

況查驗： 

 (一 )貸放後六個月

內，應確實查驗

相關資金用途是

否符合核定之貸

款用途並作成書

面紀錄。 

 (二)前款查驗後於貸

款存續期間，應

視借款人還款情

形，再辦理查

驗，確實查驗借

款人是否實際經

營及有無違反辦

理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辦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

情事並作成書面

紀錄。 

     借款人未依貸款

用途運用、未實際經營

或經營狀況違反辦理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貸款經辦機構

應督促限期改正，無法

改正或未依限改正

者，應收回其貸款，貸

款經辦機構已請領本

貸款之利息差額補貼

應繳還農委會。 

    貸款之查驗人員

不得由該貸款招攬人

員擔任。 

一、 配合辦理政策性農業專

案貸款辦法第十九條規

定不予核貸事項移列至

第二十一條，爰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二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 第三項未修正。 

 


